附件

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经营备案表

货运2表第1页 共2页                     （(首次备案  □备案变更）
	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名称
	鄂伦春自治旗XXX货站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经营场所地址
	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XX

	占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
	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负责人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/传真
	

	经办人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/传真
	

	备案材料
	☑1.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经营备案表（本表）；
☑2.负责人身份证明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；

☑3.经营货运站的土地、房屋的合法证明；

☑4.货运站竣工验收证明；

☑5.与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、专业证书；

☑6.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。



货运2表第2页 共2页
	本经营者承诺：

1.已知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货运站等相关技术要求标准，知晓从事货运站经营条件要求和备案要求；

2.已具备从事货运站的经营条件；
3.所提供的备案材料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所有文件的签名、印章真实有效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202X年 1月 1X日

	☑ 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；

□ 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，请补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

202X年 1月 1X日
	复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案机构（盖章）：
202X年 1月 1X日


填写说明：

1.承办人指备案机构受理备案并对备案材料依法进行审查的工作人员，复核人指备案机构对备案材料进行复核并备案编号的工作人员；
2.办理备案变更的，仅需填写变更事项，并与原备案表一并存档；

3.备案编号规则：由“备案机构所在行政区域代码”+“四位数字顺序编号（0001）组成”；

4.此表一式两份，货运站和备案机构各执一份。


